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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国家标准 GB/T 5624—2005《汽车维修术语》是重要的基础性标

准，统一和规范了汽车维修领域中专用的或常用的术语及定义，减少

了该领域中术语含义不明确、相互矛盾等混乱现象，为汽车维修行业

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着我国汽车维修技术、检测诊断技术的

不断提高，新法规和标准的颁布实施，行业管理方式的转变以及计算

机信息技术的发展等，GB/T 5624—2005《汽车维修术语》已不适用

新形势的发展要求，急需修订。 

2015 年 12 月 7 日，国家标准管理委员会在《国家标准委关于下

达 2015 年第三批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国标委综合〔2015〕

73 号）中，正式下达了标准的修订计划，计划编号为 20154105-T-348，

由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承担其修订工作，计划 2017 年完成。 

2、主要工作过程 

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作为承担单位，在接到标准修订任务

后，立即着手进行标准的修订工作，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1）2016 年 1 月～2 月，承担单位牵头成立了标准编制组，编

制组广泛收集了与汽车维修行业相关的政策法规、现行标准及有关技

术资料，提出了标准的修订原则和主要框架。 

（2）2016 年 3 月～2017 年 8 月，编制组确定标准的主要框架和

术语定义，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2016 年 3 月初，编制组组织内部讨论会，确定了标准的主要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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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以及需要删除和增加的主要术语。3 月 15 日，为保证标准修订

质量，编制组召开第一次专家咨询会，邀请来自四川省交通厅运输管

理局、北京祥龙博瑞汽车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汽车维修行业

协会、中国汽车保修设备行业协会等单位的 10 位专家，共同讨论标

准的框架结构及术语定义。会后，编制组根据专家的意见，调整了标

准的结构和框架，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及 GB/T20001.1—2001《标准编写规则 第 1 部

分：术语》等有关要求，修改完善了标准的术语和定义，形成了标准

征求意见初稿。在 2016 年 9 月和 2017 年 8 月，编制组分别召开了两

次内部讨论会，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3、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平、张学利、刘富佳、许书权、周刚。上

述同志承担的主要工作如下： 

——王平、张学利负责标准的资料搜集、组织、协调工作，并全

面负责标准的编制工作； 

——刘富佳、许书权参与标准的编写、调研、研讨等工作，主要

负责“汽车维修信息公开”、“维修配件”等相关术语的编写工作； 

——周刚参与标准的编写、调研、研讨等工作，主要负责“汽车

维修电子健康档案”等相关术语的编写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 

1 编制原则 

（1）突出本标准的基础性，将汽车维修领域中专用的、常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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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有歧义的术语纳入到本标准中； 

（2）标准修订根据十部委文件《关于促进汽车维修业转型升级 

提升服务质量的指导意见》（交运发〔2014〕186 号）（以下简称：186

号文）中的“鼓励连锁经营，促进市场结构优化”、“推广绿色维修作

业，促进行业可持续发展 ”、“实施汽车检测与维护制度，促进行业

生态文明建设”、“强化维修标准化、规范化作业，提升维修服务质量”、

“建立健全汽车维修救援体系，提供有效出行保障”、“建立实施汽车

维修技术信息公开制度”、“推进维修行业信息化建设”等重要条款的

要求，并结合汽车保险等相关术语，新增加相应的术语和定义，以引

导汽车维修行业向信息化、智能化、节能环保的方向发展，促进行业

转型升级，提升服务质量。 

2 标准主要内容的说明 

2.1 标准范围 

本标准是汽车维修领域中的基础性术语标准，主要规定了本领域

专用的或常用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领域及相关领域。  

2.2 条目框架 

原标准框架：一般概念、汽车技术状况、汽车维修、汽车耗损、

汽车检测、汽车诊断。 

修订标准将标准框架调整为 5 部分：一般概念、汽车技术状况、

汽车检测、汽车诊断、汽车维修。更加符合汽车维修过程中，经过检

测、诊断确认故障，再进行维修作业的实际情况。另外“汽车耗损”

属于描述汽车技术状况的一种方式，归入到“汽车技术状况”中。  



4 

2.3 标准内容 

原标准共 118 条术语和定义，修订后的标准采用原术语 74 条，

取消术语 44 条，新增术语 54 条，并对采用的部分术语的定义做了修

改和完善，现共 128 条术语和定义，主要修订内容详见表 1。 

表 1 标准主要修订内容 

序号 取消的术语 新增的术语 

1 汽车维修性 汽车综合性能 

2 汽车不良技术状况 汽车检测线 

3 汽车工作能力 轻微故障 

4 定期维护 故障模式 

5 汽车维护流水作业法 损坏型故障模式 

6 汽车维护定位作业法 退化型故障模式 

7 汽车维护设备 松脱型故障模式 

8 汽车维护生产纲领 失调型故障模式 

9 发动机检修 堵塞与渗漏型故障模式 

10 发动机大修 性能衰退或功能失效型故障模式 

11 发动机再造 远程故障诊断 

12 技术检验 汽车保养手册 

13 零件检验分类 周期维护 

14 汽车修理流水作业法 汽车排放性能检测站 

15 汽车修理定位作业法 汽车排放性能维护（维修）站 

16 汽车修理生产纲领 汽车维修手册 

17 汽车大修返修率 汽车返修 

18 汽车零件磨损 汽车返修率 

19 磨损过程 事故车修理 

20 擦伤 汽车整车维修企业 

21 刮伤 汽车综合小修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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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取消的术语 新增的术语 

22 点蚀 汽车专项维修业户 

23 粘附 特约维修服务站 

24 咬粘 汽车维修连锁经营 

25 烧伤 汽车可维修性 

26 穴蚀 汽车维修救援 

27 老化 汽车绿色维修 

28 疲劳 汽车修理质量评定 

29 变形 汽车维修服务管理系统 

30 缺陷 汽车维修检验 

31 损伤 进厂检验 

32 汽车动力性检测参数 过程检验 

33 汽车安全性检测参数 竣工检验 

34 汽车燃油经济性检测参数 汽车维修信息 

35 汽车排放性能检测参数 汽车维修技术信息 

36 异响 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 

37 泄露 汽车维修档案 

38 过热 维修合同 

39 失控 维修质量检验单 

40 乏力 维修结算清单 

41 污染超标 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 

42 费油 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 

43 振抖 汽车维修电子记录 

44 第二代随车诊断标准 维修工时 

45  维修标准工时 

46  维修工时定额 

47  工时单价 

48  工时费用 

49  汽车维修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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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取消的术语 新增的术语 

50  原厂配件 

51  同质配件 

52  修复配件 

53  双标件 

54  再制造件 

 

2.3.1 取消术语 

取消的术语主要有三类：一是术语不适用于现今汽车维修市场经

济发展，如：原 2.1.2 汽车维修性、原 2.2.3 汽车工作能力、原 2.3.1.3.2 

定期维护、原 2.3.1.6 汽车维护生产纲领、原 2.3.2.14.2 汽车大修 返

修率等；二是术语不是汽车维修领域中专用的术语，如：原 2.4.1.7 

擦伤、原 2.4.1.8 刮伤、原 2.4.4 变形、原 2.6.4.6 异响等；三是术语

可以“凭词生义”，不需要定义，如在定义“汽车检测参数”后，没

必要再定义原 2.5.1.1 汽车动力性检测参数、原 2.5.1.2 汽车安全性检

测参数、原 2.5.1.3 汽车燃油经济性检测参数、原 2.5.1.4 汽车排放性

能检测参数等。 

2.3.2 新增术语 

（1） 一般概念 

“一般概念”中包含 4 条术语，无新增术语。 

（2） 汽车技术状况 

“汽车技术状况”中现包含 11 条术语，主要定义了描述汽车技

术状况的相关术语。其中新增术语 1 条：汽车综合性能，主要源于标

准 GB 18565《道路运输车辆综合性能要求和检验方法》以及 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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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93《汽车综合性能检验机构能力的通用要求》，用以表示汽车动力

性、安全性、燃油经济性等多种技术性能的组合。 

（3） 汽车检测 

 “汽车检测”中包含 6 条术语，分别是汽车检测参数、作业、

技术规范、设备、检测站、检测线等。其中新增术语 1 条：汽车检测

线，突出了自动化检测的概念。 

（4） 汽车诊断 

 “汽车诊断”中包含 23 条术语，主要分汽车故障、故障模式、

故障率和故障诊断四部分，其中增加术语 9 条。在“汽车故障”中新

增术语：轻微故障，并重新定义了“致命故障”、“严重故障”和“一

般故障”，严格界定了不同程度的故障。新增了术语“故障模式”并

较全面的归纳总结了 6 中常见的故障模式。增加了“远程故障诊断”。 

（5） 汽车维修 

 “汽车维修”是本标准的主体，包含 83 条术语。在“汽车维修”

中分为汽车维护、汽车修理、汽车维修检验、汽车维修技术信息、汽

车维修配件等五部分。 

“汽车维护”中包含 16 条术语，主要定义了汽车维护作业、汽

车维护规范、汽车维修类别等。其中，新增术语 4 条：汽车保养手册、

周期维护、汽车排放性能检测站、汽车排放性能维护（维修）站。“汽

车排放性能检测站”、“汽车排放性能维护（维修）站”主要源于中的

“实施汽车检测与维护制度，促进行业生态文明建设”。 

“汽车修理”中包含 41 条术语，定义了汽车修理类别、修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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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修理指标、维修企业以及其他常用的基础性术语，还定义了汽车

绿色维修、汽车维修救援等新兴维修技术中常用的术语。其中，新增

术语 14 条：汽车维修手册、汽车返修、汽车返修率、事故车修理、

汽车整车维修企业、汽车综合小修业户、汽车专项维修业户、特约维

修服务站、汽车维修连锁经营、汽车可维修性、汽车维修救援、汽车

绿色维修、汽车维修质量评定、汽车维修服务管理系统等。其中“特

约维修服务站”、“汽车维修连锁经营”、“汽车维修救援”、“汽车绿色

维修”、“汽车维修服务管理系统”等均来自于 186 号文。 

“汽车维修检验”中包含 5 条术语，其中，新增术语 4 条。针对

维修质量评定，分别增加了“汽车维修检验”、“进厂检验”、“过程检

验”、“竣工检验”四个术语。 并将“检视”从“汽车维修”中调整

到“汽车维修检验”中，是汽车维修检验过程中使用的一种检验手段。 

 “汽车维修信息”中包含 15 条术语，全部为新增术语，主要是

围绕 “汽车维修技术信息公开”和“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两方

面的术语。“汽车维修技术信息”来源于 186 号文中“建立实施汽车

维修技术信息公开制度，保障所有维修企业平等获取汽车生产企业汽

车维修技术信息的权利，促进汽车维修市场公平竞争，提升汽车维修

质量，确保在用行车安全和尾气排放达标”；“汽车维修电子健康档案”

来源于 186 号文中“要建立覆盖全国的‘汽车电子健康档案’系统，

为健全汽车维修数据档案、促进汽车三包、二手车公平交易和缺陷汽

车产品召回提供有效手段和依据”。 

 “汽车维修配件”中包含 7 条术语，其中新增术语 6 条，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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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原厂配件、同质配件、修复配件、双标件、再制造件等汽车维修中

常用的不同形式的零部件。“同质配件”来自于 186 号文中“贯彻落

实《反垄断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关规定，保障所有维修企

业、车主享有使用同质配件维修汽车的权利，促进汽车维修市场公平

竞争，保障消费者的自助消费选择权”。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技术经济论证或预期的经济效果 

无。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以及相关标准不矛盾。修

订的标准对 186 号文、交通运输部令《道路运输车辆技术管理规定》

（2016 年第 1 号）、《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2016 年第 37 号）等相

关法规、部令中相关条款中出现的新兴词汇进行了汇总、采纳，充分

考虑了汽车维修行业在转型升级、提升服务质量过程中的发展需求。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目前无重大意见分歧。本标准是对 GB/T 5624—2005 《汽

车维修术语》的修订。在修订过程中，充分发挥管理部门、汽车维修

企业、科研院所以及行业协会的作用，对可能有重大意见分歧的问题

及时研讨加以解决，最大限度避免重大意见分歧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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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是推荐性国家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修订后的《汽车维修术语》是指导我国汽车维修领域发展的基础

性标准。根据最新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修订后的标准，突出了标准的

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标准发布之后，建议对该标准进行系统全面的宣

贯工作，以减少领域中不规范的术语，引导行业发展的规范化和标准

化。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废止现行标准 GB/T 5624—2005 《汽车维

修术语》。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